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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須知 

 

一、本標案名稱：2026 年人力派遣勞務採購案(請購案號 2026-B-0199) 

二、本預算金額：新臺幣 5,880,000 元整 

三、投標廠商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及應提供之資料： 

(一)廠商資格 

1.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2.營業稅或所得稅納稅證明文件。 

(1)營業稅納稅證明，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

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 

(2)所得稅納稅證明，為最近一期之所得稅申報證明文件。 

(3)營業稅或所得稅之納稅證明，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

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或以相同期間內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

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代之。 

3.信用證明文件。 

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

具之非拒絕往來戶或最近一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 

(二)本採購不允許大陸地區廠商、第三地區含陸資成分廠商及在臺陸資廠

商或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陸資資訊服務業者參與，不得從事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

範疇」。 

(三)投標廠商應提出之證明文件，除另有規定者外，以影本為原則。 

四、本案期間：自民國 115 年 8 月 5 日起至民國 116 年 8 月 4 日止。 

五、本案標的及報價內容： 

(一)採購標的：2026 年人力派遣勞務採購案 

(二)採購規格：專案需求說明書詳投標須知附件一 

(三)報價內容： 

1.投標廠商應配合於預算金額內提供報價，超過者本會不予受理。 

2.報價內容應含投標廠商為提供服務所需必要準備措施及 5%營業稅等

一切必要費用。 

(四)保留增購之權利： 

1.本案後續擴充期間為 2年，擴充金額為新臺幣 11,760,000 元整(含

稅)。 

2.本會得視廠商履約情形，於本契約屆至前通知立約商於所訂期限內

以書面表達參與後續擴充之意願，並提出次年度之服務建議書，俟

本會核定並於議價後簽訂契約。立約商拒絕或未通過本會核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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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得宣布廢標並重新辦理招標。 

六、本案招標方式及決標原則： 

(一)本案招標方式：公開客觀評選 

(二)本案決標方式：有利標 

(三)本案之等標期不得少於 14 日，並不受三家廠商之限制。 

(四)投標廠商應提交服務建議書供本會評選。 

七、投標文件及送達： 

(一)投標文件： 

1.投標廠商標價幣別：新臺幣 

2.投標文件使用之文字：中文（正體字） 

3.投標文件及報價有效期自投標時起至開標後 90 日止。如本會無法於

前開有效期內決標，得於必要時洽請廠商延長投標文件之有效期。 

4.投標文件之內容涉及智慧財產權歸屬及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由

廠商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5.每一廠商僅能投遞 1份投標文件，違者取消投標資格；凡經投遞之

標函，投標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發還、更改、作廢或撤銷。但

本會審查投標文件，發現其內容有不明確、不一致或明顯打字錯誤

或書寫錯誤之情形者，得通知投標廠商提出說明，以確認其正確之

內容，其中屬明顯打字或書寫錯誤，與標價無關部分，廠商得予更

正。 

6.投標廠商應依規定填妥(不得使用鉛筆、可擦拭筆)本投標須知附件

資料。 

7.投標文件應放置於不透明之外標封信封或容器內，信封上或容器外

應黏貼投標封套(投標須知附件二)並逐一標示標案名稱、廠商名

稱、地址及電話，投標文件內包含下列內容： 

(1)資格證明相關文件影本（詳本須知第三點所列）。 

(2)投標廠商聲明書、切結書（投標須知附件三、附件四）。 

(3)服務建議書 1式 10 份。 

(4)投標標價清單(投標須知附件五)，應放置於服務建議書內。 

8.投標廠商因投標所需之任何費用，不論有無得標，均由投標廠商自

行負擔。 

(二)投標文件送達： 

1.投標時間： 

自公告日起至民國 115 年 7 月 6 日止。 

周一至周五上班時間：8時 00 分至 17 時 00 分。 

2.送達地點： 

投標廠商應於截止投標期限前將投標文件送達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

金會，逾期逾時概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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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達地點：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管理處 

●送達地址：251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 27 號 23 樓 

●電話：02-28090828 

●傳真：02-28090979 

八、開標及決標： 

(一)本案採一次投標，分資格審查、服務建議書評選、議價及決標 3階段

作業，所有投標文件置於一標封內，不必按文件屬性分別裝封。 

1.資格審查： 

(1)時間及地點：民國 115 年 7 月 7 日 16 時 30 分，於投標地址之會

議室。 

(2)有權參加資格審查之每一投標廠商人數：投標廠商代表人或代理

人 2人，須攜帶能證明己為廠商代表人文件或授權委託書(投標

須知附件六)及身分證件供核對。 

2.評選： 

(1)時間及地點：本會將另行通知資格審查合格之投標廠商。 

(2)應予淘汰或不予評選之情形：資格不合於本投標須知之規定者。 

(3)投標廠商評選次序，依投標時間先後排定之，惟廠商未通過資格

審查者不得參加評選，其次序由後次序廠商依序遞補。 

(4)有權參加評選之每一投標廠商人數：投標廠商代表人或代理人 2

人，須攜帶能證明己為廠商代表人文件或授權委託書(投標須知

附件六)及身分證件供核對。 

(5)評選方式詳如評選須知(投標須知附件七)。 

3.議價及決標： 

(1)時間及地點：本會將另行通知最優勝廠商。 

(2)有權參加議價及決標之投標廠商代表人或代理人，須攜帶能證明

己為廠商代表人文件或授權委託書(投標須知附件六)及身分證件

供核對。 

(3)經議價廠商最低報價仍無法決標，本會得廢標、另行招標或與次

一優勝序位廠商議價、決標。 

(二)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或其他流行病疫情盛行時，本會得

請到場廠商一律配戴口罩；廠商入席前，本會將協助量測體溫，額溫

超過 37.5 度者，本會得限制入席。 

(三)得標廠商應提供合約所需附件之文件並於決標日為起始日起算 10 工作

天內完成簽約事宜，如不在期限內完成者即視為放棄簽約權，本會得

另行招標或與次一優勝序位廠商議價、決標、簽約。 

訂製契約費用概由得標廠商負責(惟正本印花稅由訂約雙方各自負

責)。 

(四)驗收標準：依簽約之契約條款、專案需求說明書、服務建議書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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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關契約文件規定。 

(五)本案之檢查程序、驗收程序、期限及付款條件依本採購契約文件規

定。 

九、疑義與釋疑： 

(一)廠商若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應以 E-mail 方式向本會提出，期限

自民國 115 年 6 月 26 日 17 時止。 

本會將於民國 115 年 7 月 2 日 17 時前以 E-mail 方式向請求釋疑之廠

商回覆說明。 

(二)本會受理窗口： 

●採購承辦人：謝妙勤 

●電子郵件：annyhsieh@taftw.org.tw 

十、本招標文件包含下列各項： 

(一)投標須知 1份 

(二)專案需求說明書(投標須知附件一) 

(三)投標封套 1張(投標須知附件二) 

(四)投標廠商聲明書 1張(投標須知附件三) 

(五)投標廠商切結書 1張(投標須知附件四) 

(六)投標標價清單 1張(投標須知附件五) 

(七)授權委託書 1張(投標須知附件六) 

(八)評選須知 1份(投標須知附件七) 

(九)合約 1份(投標須知附件八) 


